
湘潭县2021年度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	项目名称
	湘潭县2021年度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项目

	项目金额
	1500万元
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	项目实施单位
	湘潭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办

	评价单位
	湖南盛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	项目基本情况
	2021年湘潭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完成情况、专项资金投入的运行情况、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绩效情况。项目投入目标1500万元：
1、 乡镇经费  1000万元
2、 专项经费  315万元
3、 考核奖励经费 44万元
4、 领导办点及试点示范村 40万元
5、 办公宣传费  101万元

实施期限为2021年1月-12月。

	项目主要绩效
	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总支出181万元。

1、乡镇经费 170万元；

2、考核支出等合计11万元。
具体绩效目标：
（1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付费制度行政村覆盖率100%、农户付费资金收缴率95%以上。

（2）创建省、市、县三级美丽乡村示范村23个,建设美丽屋场70个,美丽庭院12000户，打造美丽庭院示范片3个。

（3）创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乡镇1个。
（4）村庄清洁行动依法治理，提升村容村貌。

	有关问题及建议
	1、项目资金管理存在时间差异的问题，预算完成率偏低
建议重视项目统筹与调度督导严格项目资金预算管理、时效管理的匹配度与精准度
2、财务管理及内控制度方面执行不到位
建议注重精细化管理，加强财务管理、内控管理工作
3、实施管理存在基础工作不到位
主要表现在：乡镇政府采购覆盖率有待提高、项目验收资料不齐全。

建议加强基础工作的管理力度，构建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“三位一体”的绩效管理闭环系统，及时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并形成书面记录。有计划，有方法的采取措施合理推动项目高质量的建设。
4、项目产出及效果方面未能彰显结果导向
建议以结果为导向，提高对项目产出及效果的重视度
5、着力内外部的协调与沟通，保证项目信息的对称
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，来保证积极与基层单位沟通协商。

6、公众满意度还需精细化问诊
建议通过多形式、全方位的宣传，党员干部、志愿服务者带头参与，强化氛围营造，提升了村民满意度。


